附件1

危险废物“点对点”定向利用申请表

	申请类型
	□首次申请   □延续申请   □重新申请   

	定向利用涉及区域
	□省内定向利用

产生与利用单位是否为同一市州   □是    □否  

□省域间定向利用

   产生单位所在省份：       利用单位所在省份：     

	“点对点”定向利用危险废物基本情况
	危险废物类别

及代码
	

	
	利用规模（吨/年）
	

	
	利用方式

（环境治理或工业原料生产的替代原料）
	

	
	产品名称及用途
	

	
	产品执行标准
	

	
	定向利用方式类型
	□危险废物1对1

□企业1对1

	一、产废单位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生产设施地址
	

	所属行业

（名称及代码）
	
	主要产品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废物名称
	
	废物类别及

代码
	

	产废量（吨/年）
	
	废物中可利用的物质及含量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风险等级及备案号
	

	二、利用单位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生产设施地址
	

	所属行业

（名称及代码）
	
	主要产品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产能（吨/年）
	
	产品用途
	

	是否有产品质量标准

（国家/地方）
	
	产品标准值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风险等级及备案号
	

	污染物排放情况

（废水、废气、固废）
	

	废物综合利用工艺及其最大综合利用量（吨/年）
	

	郑重承诺：本次申报湖南省危险废物“点对点”定向利用豁免管理试点所提交的相关数据和信息均真实、有效，愿接受并积极配合主管部门的监督抽查和核验。按相关要求及利用方案开展危险废物的“点对点”定向利用活动，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各项制度，如有违反，愿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应责任。

产废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签字：    利用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签字：

（公章）                             （公章）

日期：                               日期：

	省内危险废物“点对点”定向利用-填写

	产废单位所在地市州生态环境部门：是否同意该企业（产生单位）申请“危险废物点对点定向利用经营许可豁免管理”，列出定向利用危险废物类别、代码及利用规模等）

经办人：

审核人：

市州生态环境局（盖章）

                   年   月   日
	利用单位所在地市州生态环境部门：是否同意该企业（产生单位）申请“危险废物点对点定向利用经营许可豁免管理”，列出定向利用危险废物类别、代码及利用规模等）

经办人：

审核人：

市州生态环境局（盖章）

                  年   月   日

	省域间危险废物“点对点”定向利用-填写

	产生单位所在地省级生态环境部门

初审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利用单位所在地省级生态环境部门

会商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提交材料清单：
1、“点对点”定向利用技术论证报告（详见附件2：论证报告编制大纲，已取得审批部门环评批复的“点对点”定向利用危险废物新建项目，可提供环评报告及批复，无需再提供该论证报告）；

2、产生单位与利用单位营业执照、相关“定向利用”项目环评报告及环评批复意见、竣工环保验收报告（未开展竣工环保验收的生产设施除外）等；

3、利用单位危险废物有用组分和有毒有害成分含量要求及入场检测报告，最终产品执行质量标准以及有毒有害限值、检测报告等；
4、利用单位近一年内的环境监测报告（新建暂未开展生产的企业除外）。
变更营业执照相关信息的需提交：产生单位或利用单位信息变更前后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单位章）；其他变更定向利用方案的需重新提交资料清单1、2、3、4。
取消“点对点”定向利用试点的：上报遗留固体废物（包括危险废物）、废水处理处置措施以及设施所在地周边土壤和地下水环境监测报告；拆除利用设施的，应符合《企业拆除活动污染防治技术规定（试行）》要求，并对利用设施所在区域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如调查结果不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的，还应开展污染土壤治理修复或风险管控。


注：①定向利用方式类型“危险废物1对1”即是一家单位产生的一种危险废物作为一家或多家同类利用单位环境治理或工业原料生产的替代原料使用的情形；其中，1家产生单位的1种危险废物定向利用至多家利用单位的，应按“1对1”分别填写危险废物点对点定向利用申请表提出申请。

②定向利用方式类型“企业1对1”即是一家单位产生的多种危险废物作为一家利用单位环境治理或工业原料生产的替代原料使用的情形。
